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湘教通〔2024〕104号

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
“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”巡回宣讲活动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委厅有关直属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

述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，以教

育家精神引领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，我厅决定在全省教育系统组

织开展“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”巡回宣讲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，争做新时代“大先生”，奋力建设教育

强省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1.面向全省教育系统广泛征集、深入发掘、大力宣传一批具有

时代印记和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、校园长等典型代表，运用电

视、广播、新媒体等多种方式立体化宣传，生动展现我省广大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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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和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、立德树人、潜心育人的精神风貌和时

代风采。

2.组织优秀教师代表开展“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”巡回宣讲活

动，促进广大教师和师范生学思践悟，增进对教育家精神内涵的

理解，树牢“躬耕教坛、强国有我”的志向抱负，争做教育家精神

的宣传弘扬者、身体力行者，让教育家精神在湖南落地生根，深

入人心，蔚然成风。

3.树立新时代人民教师形象，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，让广大

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真切感受到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成就感和幸福

感，激励广大教师努力成为“四有”好老师、新时代“大先生”，为全

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和教育强省建设、

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凝聚磅礴力量。

三、活动组织

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主办，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和湖南教

育电视台联合承办。日常工作机构设在湖南教育电视台，负责活

动的具体组织实施等相关工作。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负责推荐巡回宣讲团成员，具体组织、

协调区域内的相关活动，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巡回宣讲活动的宣

传报道，面向全社会营造学习和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良好氛围。

四、活动形式

组成 4 个巡回宣讲团，成员包括高等教育、中小学教育、学

前教育、职业教育、特殊教育等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，围绕“弘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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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行教育家精神”主题，分别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经历，生动讲述在

教育战线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、帮助学

生成长成才、践行教育报国初心使命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感人事

迹，用耕耘教育的亲身实践生动诠释教育家精神，用“身边人身边

事”教育引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学思践悟，争做“四有”好老师、

新时代“大先生”。

宣讲采用“线上+线下”“主会场+分会场”相结合的形式开展，

以 14个市州学校（或师范院校）一线现场报告为主，运用线上数

字化技术直播为辅，确保宣讲形式多样、辐射广泛。宣讲内容采

用视频画面、影音播放、图片掠影相互嵌入融合等表现形式，更

好地突出即视感、呈现鲜活度。

巡回宣讲团计划于 9 月份赴各市州和高校开展宣讲活动，具

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五、推荐人选要求

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应至少推荐中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职

业教育、特殊教育等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各 1人。各高等学校可

遴选推荐 1名符合条件的人选。推荐范围及条件如下。

1.推荐人选能深刻领会并努力践行“教育家精神”，拥有心有大

我、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，言为士则、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，启

智润心、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，勤学笃行、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，

乐教爱生、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，胸怀天下、以文化人的弘道追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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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推荐人选应忠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拥有深厚家国情怀和

教育情怀，教育思想、教学理念先进，形成了鲜明的教学风格或

办学风格，具有丰富而成功的教育教学经验，在一定区域内产生

了较为广泛的影响，深受学生喜欢、同行敬重和社会认可。

3.推荐人选须从教 5年以上，潜心教书育人、立德树人，在扎

根乡村教育、关怀弱势学生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等方面的事迹感

人，成绩突出，近三年获得市级及以上综合性荣誉或被省级以上

主流媒体宣传报道。

4.推荐的重点类型有：（1）优秀思想政治课教师；（2）优秀

班主任、德育工作者或辅导员；（3）优秀职业技能教师；（4）

优秀乡村教师；（5）教育界的领军人才、专家学者；（6）教育

部及湖南省“双名计划”支持的名校长、名师，芙蓉教学名师、芙

蓉学者，特级教师、正高级教师等系列中成就卓越的杰出代表。

5.推荐人选应具有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，普通

话标准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各地、各校要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做好人选推荐工作和巡回

宣讲工作。同时，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、第40个“教师节”“师

德师风教育月”，积极开展本地本单位“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”主题

活动，利用当地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新媒体等传播渠道开展广泛

宣传。

2.各地、各校要严格遴选推荐工作程序，严肃工作纪律，对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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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育家精神”，严把推荐人选政治关、师德关、条件关，真正把

政治坚定、师德高尚、情怀深厚、贡献突出，具有典型性、引领

性的优秀教师、教育工作者推选出来，严禁出现事迹或材料作假

等行为。

3.请各地、各校填写《巡回宣讲候选人推荐表》《巡回宣讲候

选人基本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 6月 15日前将上述表格（含

盖公章的 PDF扫描件和可编辑的电子文档）及相关资料发送至指

定邮箱：hnmsgz@163.com。

巡回宣讲活动联系人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黄树

清，0731—84736649；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龚明斌、曹薇，

0731—82275286；湖南教育电视台沈勃，0731-85392299。

附件：1.巡回宣讲候选人推荐表

2.巡回宣讲候选人基本信息汇总表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4年 5月 10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mailto:hnmsgz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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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巡回宣讲候选人推荐表

姓 名 性 别

近期免冠

彩色照片

出生年月 民 族

政治面貌 教 龄

学 历 学 位

职 称 职 务

工作单位 任教学科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推荐类型 （请按宣讲候选人推荐要求填写，或写明其他类别）

人物事迹

（教育教学业绩、教书育人成效、办学治校、示范引领、师

德师风等方面的事迹简介，文字需概括凝练、突出亮点，不

超过 300 字。个人宣讲稿另附页，不超过 2000字。）

获奖情况
（曾获市级及以上荣誉或奖励情况：获奖时间、荣誉奖励名

称、授予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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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材料

（提供荣誉证书电子扫描件、图片、视频或典型事迹新闻报

道相关链接等，此栏简要列举，详情可附页。）

所在单位

（部门、

院系）

推荐意见
签 字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州教育

行政部门

（高校）

推荐意见

签 字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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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巡回宣讲候选人基本信息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
号

姓名
性
别

出生
年月

民
族

政治
面貌

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简要事迹

（300 字以内）
曾获主要奖励

（时间 / 称号 / 授予单位）

注：1.此表电子稿统一用 Excel格式制表报送。

2.表中“序号”表示各地推荐人选的先后顺序；出生年月格式为“XXXX.XX”；职务填写行政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。

3.曾获主要奖励填写市级（含）以上级别奖励，按获奖等级由高到低排列；工作单位与推荐表中所在单位公章一致。


